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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解决法律 

“新冠肺炎”疫情与履约纠纷（五）：疫情防控期间诉讼活动调整对当事人

诉讼权益的影响与应对建议 

作者：商事争议解决组1 

自 2019 年 12 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在全国范围内不断蔓延与扩大，截止目前，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均已对此次疫情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为做好新型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最大

限度减少人员聚集和流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身体健康，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益，全国各地法院和

仲裁委员会均对疫情防控期间的诉讼和仲裁活动作出调整。 

本文将简要梳理并汇总截止目前全国各地法院与仲裁委员会已经作出的关于调整诉讼和仲裁活动的通

知与公告，并就诉讼和仲裁活动调整对当事人诉讼权益的影响以及应对方法提供简要分析与建议。 

一、全国各地法院与仲裁委员会调整诉讼和仲裁活动的通知和公告汇总 

为防止疫情扩散与蔓延，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益，全国各地法院与仲裁委员会在春节假期期间均发布了

调整诉讼和仲裁活动的通知。总体而言，各地法院与仲裁委员会对疫情防控期间的相关工作做出了以下三个

方面的调整与安排： 

1. 暂停现场立案、诉讼服务和信访接待工作，建议当事人通过网络或邮寄方式提交材料，并在线完

成仲裁与诉讼立案 

对于需要提交仲裁或诉讼材料的纠纷案件，当事人可以通过法院或仲裁委员会指定的网络服务平

台提交电子版本的仲裁或诉讼材料。不具备在线立案条件的，当事人可以将仲裁或诉讼材料以邮寄方式

提交仲裁委员会或法院。 

2. 暂停现场庭审、谈话与听证等诉讼活动，当事人因疫情原因无法及时调取证据或参加庭审的，可

申请延期举证或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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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防控期间，法院与仲裁庭将对相关案件采取延期开庭、延期谈话与延期听证等措施，具体恢

复时间将视疫情形势变化另行通知当事人。当事人与其委托代理人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正在治疗、

隔离期间，或身处受疫情影响而交通管制的地区，无法及时调取证据或参加庭审与调解的，可以向法院

或仲裁庭申请延期举证或延期开庭审理。 

3. 暂停现场执行活动，严控异地执行事项，加强网络查控力度，通过线上方式完成财产保全与执行

查控工作 

各地法院将充分运用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开展保全查控和执行查控工作，全面加大执行案件网络查

控办案力度，尽可能减少线下查控。财产查控等执行与保全措施涉及疫情防控相关企业和人员的，可以

向法院申请暂缓采取该等措施。对于需要跨区域执行的案件，原则上应通过委托执行方式，由当地法院

予以办理。 

全国各地仲裁委员会与法院的相关调整通知与公告汇总如下： 

仲裁委员会有关调整仲裁活动的通知与公告 

No. 地区 日期 发文机关 通知/公告名称 

1.  全国 2020.01.28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

委员会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关于新型冠

状病毒疫情防控期间工作安排的紧急通告》 

2.  北京 2020.01.28 北京仲裁委员会/ 

北京国际仲裁中心 

《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关于新

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期间工作安排的通知》 

2020.02.01 北京仲裁委员会/ 

北京国际仲裁中心 

《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关于新

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期间工作安排的补充通

知（一）》 

3.  上海 2020.01.28 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

委员会/ 

上海国际仲裁中心 

《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

裁中心）关于疫情防控期间仲裁工作安排的通

知》 

2020.01.28 上海仲裁委员会 《上海仲裁委员会关于疫情期间仲裁工作的

提示》 

2020.01.31 上海仲裁委员会 《上海仲裁委员会关于疫情期间仲裁工作的

补充提示（一）》 

4.  深圳 2020.01.29 深圳国际仲裁院 《深圳国际仲裁院关于疫情防控期间仲裁工

作及相关事项的温馨提示》 

5.  广州 2020.02.03 广州仲裁委员会 《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

情防控期间工作安排的公告》 

 

http://www.cietac.org.cn/index.php?m=Article&a=show&id=16453
http://www.cietac.org.cn/index.php?m=Article&a=show&id=16453
http://www.bjac.org.cn/news/view?id=3654
http://www.bjac.org.cn/news/view?id=3654
http://www.bjac.org.cn/news/view?id=3655
http://www.bjac.org.cn/news/view?id=3655
http://www.bjac.org.cn/news/view?id=3655
http://www.shiac.org/SHIAC/news_detail.aspx?id=873
http://www.shiac.org/SHIAC/news_detail.aspx?id=873
http://www.shiac.org/SHIAC/news_detail.aspx?id=873
http://www.accsh.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68&id=310&menu=gg-68-
http://www.accsh.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68&id=310&menu=gg-68-
http://www.accsh.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68&id=311&menu=gg-68-
http://www.accsh.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68&id=311&menu=gg-68-
http://www.sccietac.org/web/news/detail/1906.html
http://www.sccietac.org/web/news/detail/19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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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有关调整诉讼活动的通知与公告 

No. 地区 日期 发文机关 通知/公告名称 

1.  全国 2020.01.30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期间诉

讼服务和申诉信访工作的通告》 

2020.01.31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关于做好防控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期间执行工作相关事项的通知》 

2.  北京 2020.01.28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审判执行工作安排的公告》 

2020.01.31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全市法院调整立案、诉讼服务和信访

接待工作方式的通告》 

3.  上海 2020.01.27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特别告知和诉讼提示》 

2020.01.28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2020.02.01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全市法院

调整诉讼服务和立案信访接待工作方式的通告》 

4.  天津 2020.02.01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

期间诉讼服务和申诉信访工作相关事项的特别提

示》 

5.  重庆 2020.01.30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

期间诉讼服务和申诉信访工作的通告》 

6.  湖北 2020.01.29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有关诉讼活动调整事宜的公告》 

7.  河北 2020.01.30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

期间诉讼服务和申诉信访工作的公告》 

8.  山西 2020.01.31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防控期间诉讼服务和申诉信访工作的通知》 

9.  内蒙古 2020.01.28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

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诉讼活动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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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地区 日期 发文机关 通知/公告名称 

2020.02.02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

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调整立案、诉讼服务和申诉信

访接待工作方式的通告》 

10.  辽宁 2020.01.28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疫情防控期间诉讼服务温馨

提示》 

2020.01.31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诉讼服务和申诉信访工作的通知》 

11.  吉林 2020.01.31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

期间诉讼服务和申诉信访工作的公告》 

12.  黑龙江 2020.01.29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疫情防控期间诉讼服务公

告》 

2020.02.01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疫情防控期间诉讼服务和

申诉信访事项通告》 

13.  江苏 2020.01.28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诉讼相关

事项的特别提示》 

2020.01.31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

期间诉讼活动相关事项的通告》 

2020.01.31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诉讼活动

相关事项的通告》 

2020.02.01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期间有关审判等事宜安排的公告》 

14.  浙江 2020.01.28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的通知》 

2020.01.31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诉讼服务

相关事项的通告》 

2020.01.28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诉讼及相

关事项的通告》 

15.  安徽 2020.01.30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诉讼服务

有关事项的通告》 

16.  福建 2020.01.28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有关诉讼事项安排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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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地区 日期 发文机关 通知/公告名称 

2020.01.31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

期间诉讼服务和申诉信访工作的通告》 

17.  江西 2020.02.01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

期间诉讼服务和审判执行事项的通告》 

18.  山东 2020.01.27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诉讼服务事项调整的通知》 

2020.01.28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做好当前审判执行工作

的通知》 

19.  河南 2020.01.28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性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全力做好审判执行和诉讼服务工

作的提示》 

20.  湖南 2020.01.27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诉讼服务

有关事项的告知》 

21.  广东 2020.01.28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疫情防控期间有关诉讼

活动调整事宜的公告》 

2020.01.27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近期开庭等事项安排的

公告》 

2020.01.28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调整有关

诉讼活动事宜的通告》 

22.  广西 2020.01.29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

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疫情防控期间

诉讼服务有关事项的公告》 

2020.02.02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

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疫情防控期间

调整办理立案、信访接待、诉讼服务工作方式的公

告》 

23.  海南 2020.01.29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诉讼服务

的公告》 

24.  四川 2020.01.29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审判执行

工作安排的通告》 

2020.02.01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调整立案、诉讼服务和信访接待工作

方式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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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地区 日期 发文机关 通知/公告名称 

25.  贵州 2020.01.28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的温馨提示》 

2020.02.01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

期间诉讼服务和涉诉信访工作的通告》 

26.  云南 2020.01.29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的诉讼提示》 

27.  西藏 2020.01.31 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

院 

《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诉讼服务的温馨提示》 

28.  陕西 2020.01.31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

期间诉讼服务有关事项的通告》 

2020.02.03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加强防控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期间诉讼服务工作的通知》 

29.  甘肃 2020.01.30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调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诉讼活动有关事项的公告》 

2020.02.01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期间全省法院执行工作相关事项的通知》 

30.  青海 2020.02.01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

期间诉讼服务和申诉信访工作的通告》 

31.  宁夏 2020.01.29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

民法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有关诉讼事项安排的通告》 

32.  新疆 2020.01.29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高

级人民法院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做好新型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审判执行工作的紧急通知》 

二、诉讼和仲裁活动调整对当事人诉讼权益的影响与应对建议 

1. 法院或仲裁委员会因疫情暂停现场立案工作，将延缓部分当事人启动仲裁或诉讼程序的时间，并

可能导致当事人未能在诉讼时效届满前完成立案 

如前所述，出于疫情防控需要，全国各地法院与仲裁委员会均已停止提供现场立案服务，导致拟提

起仲裁或诉讼的当事人无法通过现场提交材料和当面解答立案问题的方式完成案件立案工作。对于诉

讼时效即将届满的纠纷，当事人也可能由于无法现场提交仲裁或诉讼材料，而导致未能在诉讼时效届满

前完成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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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建议： 

为尽快启动仲裁或诉讼程序，使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得以明确，我们建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拟提起仲裁或诉讼的当事人可以同时通过邮寄立案和在线立案两种方式完成立案材料的提交工作。

在通过邮寄仲裁或诉讼材料时，应在快递底单上注明“邮寄立案”，并留存相关快递底单。同时，在在

线提交及邮寄之后，当事人还应及时与仲裁委秘书或法院立案庭电话联系，确保相关材料已查收和送

达。 

对于诉讼时效即将届满的纠纷，我们建议当事人在时效届满前通过邮寄方式提交仲裁或诉讼材料，

并留存相关快递底单，以此中断案件的诉讼时效。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四条等相关规定，在诉

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等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自中止时效的原因

消除之日起满六个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由于本次疫情对于具体个案是否构成阻碍当事人行使请求权

的不可抗力事件可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且该不可抗力事件的起止时间也可能成为个案中的争议焦

点，因此，为确保当事人的诉权，我们建议原告或仲裁申请人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避免在司法程序中主

张本次疫情构成不可抗力，从而适用诉讼时效中止，而优先通过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或向相对方提出履

行请求的方式中断相关纠纷的诉讼时效。 

2. 对于需要实地采取保全和执行措施的财产，出于疫情防控需要，法院线下财产查控与执行处置措

施将受到一定的影响 

应对建议： 

为协助法院尽快对被申请人的财产采取网上查控措施，我们建议，原告与仲裁申请人应当尽量收集

并向法院提供相对方的银行账户或对外股权投资等便于在线实施查控措施的财产信息。同时，如存在疫

情防控期内保全期限即将届满的情况，则应当及时与案件承办法官联系，尽快通过书面形式提前向法院

申请采取续封等保全措施。 

3. 延期庭审、听证等诉讼和仲裁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获得裁决确认

的时间，被告或被申请人亦有可能借此故意拖延诉讼或仲裁程序 

受疫情影响，各地法院和仲裁委员会在疫情防控期内将暂停现场庭审、听证或调解等诉讼和仲裁活

动，将延缓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获得司法确认的时间。相应地，原告或仲裁申请人的违约或侵权损

失范围也可能会由此扩大。同时，被告或仲裁被申请人可能以此次疫情为由，要求延期审理案件，故意

拖延诉讼或仲裁程序进度，逃避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应对建议： 

我们认为，为保障诉讼与仲裁程序的审理进度，在双方当事人就证据真实性不存在本质分歧的情况

下，可建议法院或仲裁庭组织双方以书面形式发表质证意见，完成证据交换。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当

事人可建议法院或仲裁庭通过网络庭审方式完成案件开庭、听证与调解等诉讼和仲裁活动。对于事实清

楚，法律关系简单的案件，当事人亦可建议法院或仲裁庭采取书面方式审理。另外，对于案件延期审理

过程中发生的扩大损失，当事人应当作好证据补充收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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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汉坤律师事务所编写《汉坤法律评述》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或其他相关司法管辖区法

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和发展，仅供参考，不应被视为任何意义上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 

如您对本期《汉坤法律评述》内容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与汉坤律师事务所以下人员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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